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 -------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丨 124號

承辦人：陳明珠
電 話 ：（02)23618-577轉484

受文者：教育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12月15日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0990030877號 

速 別 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| 附 件 ：解釋憲法聲請書影本3份

f 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陳玉奇、蔡曜宇、龍國賓3件聲請補充本 

院釋字第382號解釋案，需瞭解說明攔二所列事項疑義，請 

貴部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14日内惠復，俾供本院大法官參考，

請 查 照 。

說明：

I 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依聲請人主張，就學校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處分以外之措 

施 ，如對學生受憲法或法律保障之權利或利益有所侵害，應 

允許學生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救濟，本院釋字第382號 

解釋應予補充。 貴部本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訴願管轄機 

關之權責，對此看法為何？

4 三 、其他就本件聲請解釋案， 貴部如有其他關於實體上之補充 

意見，亦請不吝提供。

四 、檢送旨揭聲請書影本3份供參。

正 本 ：教育部 

副 本 ：

郵 寄 ：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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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9507號電話紀錄

就本件會台字第950 7號陳玉奇聲請解釋案等，為瞭解教 

肓基本法第15條 規 定 ：「……學生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 

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 

違法之侵害時，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 

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。」之執行狀況，經書記官協助得知， 

本 院 9 9年 1 2月 1 5 曰函詢教育部案（秘台大二字第 

0990030877號）之經辦人員為高等教育司林〇〇小姐

本件承辦助理 於 9 9年 1 2月 2 8 日 〗4 時 3 0 分電詢

林 小 姐 ，林小姐表示：由於其所屬單位所主管者僅及於大專 

院 校 部 分 ，因此初步就前揭規定之理解，應係指依大學法第 

3 3 條 第 4 項規定所建立之申訴制度。至於進一步之意見與相 

關 資 料 ，以及就教育基本法第】5 條規定前揭部分於其他各 

級學校之執行狀況，其將與所屬長官、法规委員會、教育研 

究委員會等相關承辦人員研究與交換意見後，近 曰 内 ，視情 

況決定是否於復本院函詢之公文内，併予回 覆 。



檔 德 ： 

保 存 年 隈 ：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書 函 （稿 ）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 號：

承 辦 人 ：陳明珠
電 話 ：（G2)23til-8577轉484

訂

受 文 者 ：如正本攔所载

發文 S 期 ：，趨 ‘) p  
發文字號：處 大 二 字 養 啊 號  

速 別 ：最速件 • _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炚：普通 

附 件 ：無 丨

主 旨 ： 文到3 日 内 ，惠 带 提 供 校 93年 9月2 9 日醒院學字第 

0930004163號函對龍國斌所作成之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。

說 明 ：

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、本院大法官審理龍國斌聲請解釋案亟需旨揭資料。
令 .. / \

正 本 ：私立醒吾技術學院（2 4 4 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11之2號 ）
副 本 ：

(廳處室條戳） . . 厂 W

第 三 層 決 行

線 承 辦 單 命  決行

校對 監印 發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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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吾技術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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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

發 文 旧 如 ：屮 華 民 固 妁 年 n 月 1 4 旧 

發 文 孚 跣 ：級:免學卬第0990⑽S0 6 7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付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欺!％ :

附 件 ：

主旨：檢送本校9 3 年 9 月 29 a對龍國斌所作之學生申訴評議函， 

如 附 件 ，請 查 收 。

說 明 ：

— 、覆 貴 處 9 9 年 1 2 月 8 曰處大二字第099003012：!號 函 。 

二 、隨函檢附龍國斌申訴書及學生申評會评議決定函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太法宫書z 處.

副 本 ：本汶學生巾泝評議委.员會

f 周 添 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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